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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中兩國國防部長於2022年香格里拉會議時，曾就臺灣海峽是否為國

際水域有不同的詮釋方式。本文主要以灰色地帶為視角，透過文獻與比較

分析法，檢視中共對臺灣海峽海域相關的國內法、最高法院的司法主張、

軍事演習，以及於臺灣海峽內執法的國家實踐，其主張背後之目的為本文

探討重點。研究發現：首先，中共灰色地帶戰略呈現相互依存性：一為

「法律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藉由詮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賦予沿

岸國的部分管轄權，透過模糊化的國內法與司法解釋，建立符合自身利益

的法理基礎；二為「國關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透過海上執法、軍演等

國家實踐強化管轄權。中共對臺灣海峽法律主張與實踐所展現的灰色地帶

戰略特性：其一，中共為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藉詮釋國際法，形塑有利

的法律框架，此為「不對稱性」；其二，制定不抵觸國際法的國內法挑戰

現狀，此為「模糊性」；其三，透過國家實踐合理化相關海域國內法的管

轄權，此為「漸進性」。本文建議：美國應持續航行自由行動並深化臺美

海事合作，以維護規則為基礎的海洋秩序；同時，我政府應針對中共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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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戰略下之各類行動，持續進行澄清與反制說明，並培養國際法專才，

完備國軍各級接戰規定，強化全民心理與法律韌性。

關鍵詞：灰色地帶、臺灣海峽、海域主張、管轄、國家實踐

*　　*　　*

壹、前言

自1979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下簡稱：

中共）建交以來，美國對中政策長期以「接觸」為核心，期望透過深化經貿與

外交互動，促使中共朝自由與開放的方向發展。然中共卻利用現存的國際秩

序，試圖依自身利益重塑國際體系（The White House 2020），1
作為國際規範

的倡導者與維護者（陳一新 2020）。

美中在海洋秩序競逐方面，2022年6月在新加坡所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

（Shangri-La Dialogue）會議期間，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James 

Austin III）和前中共國防部長魏鳯和針對臺灣海峽是否為「國際水域」

（International Waters）展開交鋒（Liebermann and Lendon 2022; Martin 

2022）。美方主張臺灣海峽享有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以下簡稱：《公約》）（United Nations 

1982）所保障的航行與飛越自由；中方則聲稱「無國際水域的用語」（中華人

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2a）。此爭議看似是法律名詞的解釋分歧，實則涉及臺海

管轄權問題，並與2009年美軍「無瑕號」（USNS Impeccable，T-AGOS-23）

事件具有相似性，美中對專屬經濟海域內「水文調查」（Hydrographic 

Surveys）是否等同於「海洋科學研究」（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的法律

用語有不同的見解（United Nations 1982; Pedrozo 2009），然事實上為沿海國

於專屬經濟海域的管轄權問題。

1	 中共學者認為中共並非挑戰以美國領導為主的現存國際秩序，而是改革現有的國際規

範，重塑國際秩序，進而追求多極體系的國際社會（Can and Chan 2020,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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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國而言，臺灣與臺灣海峽的重要性體現在四個層面：第一，地緣戰略

上，臺灣位於第一島鏈核心，可扼控中共軍事力量進入西太平洋，並作為美軍

關鍵節點（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23, 23; Gordon et al. 2023; 

Chen 2020, 42; Bolton and Zitelman 2021; Sacks 2023）；第二，海上交通線安

全，臺海連接東海與南海，為東亞各國所依賴的重要航道（中華民國112年國

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23, 23; Chen 2020, 42-43）；第三，供應鏈安全，臺灣

在半導體等尖端科技產業中居全球領先地位；第四，民主價值，隨著中共嘗試

改變國際秩序，美國等其他國家開始強化與我國的政治互動，保護臺灣的自由

與民主作為亞洲國家的民主模範，符合美國的建國理念（中華民國112年國防

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23, 23-24; Chen 2020, 44-45）。

對中共來說，臺灣及其周遭海域涉及主權、主權權利（sovereign rights）

與管轄權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2b），主權議題無退讓空間（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2c）。然而，臺海內通行權與管轄權，除涉及第三國權

利外，亦為美國維護臺海和平與穩定的介入途徑。中共近年隨著整體經濟與軍

事實力的提升，挑戰以西方為主的國際規範與秩序之企圖相當明顯，被美國政

府視為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以下簡稱：CSIS）的研究指出，新興大

國為避免與既存大國直接衝突的前提下，挑戰現有國際秩序，漸次改變彼此結

構關係，而採取灰色地帶衝突，其條件有二：第一，挑戰者企圖尋求現狀的改

變；第二，不滿現狀的挑戰者認為被挑戰者在衝突升高後仍具有優勢，如軍

事上的優勢，因此避免升高衝突（Green et al. 2017, 25, 27）。易言之，不滿國

際秩序現狀的國家行為者，若缺乏傳統手段獲致其戰略目標的能力，便會藉

由模糊但具威脅的行動改變國際秩序或讓其它國家無法回應（Hoffman 2015, 

26）。爰此，中共鑑於傳統軍事武力的對比，以及軍事衝突的高昂代價，軍

事上避免與美國直接發生衝突的前提下，對美採取灰色地帶戰略改變國際秩

序乃是一個較佳選擇（Morris et al. 2019, 13），而在多種灰色地帶行動中，中

共傾向運用非主流的角度詮釋《公約》強化主權主張與管轄權（Erickson and 

Martinson 2019, 2）。

在此背景下，美中雙方圍繞臺灣海峽法律地位的爭辯，已不僅止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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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等字面層次的分歧，而是涉及國際法詮釋、國家實踐與戰略意圖之間的

複雜互動。值得思考的是，中共如何運用灰色地帶戰略，逐步擴張其對臺灣海

峽的管轄權，進而影響第三國的通行權。爰此，本文擬探討以下問題：第一，

灰色地帶戰略的概念與分類方式為何？第二，中共如何運用《公約》所賦予沿

岸國的管轄權，透過海域主張、國內立法與國家實踐強化其於臺灣海峽的管轄

權（U.S. Indo-Pacific Command 2023, 2-3）？第三，中共如何在不直接升級衝

突的前提下，藉由灰色地帶戰略強化海域管轄權，進而限縮第三國船舶的通行

權，並削弱美國與國際社會介入臺海事務的能力？

本文主要藉由灰色地帶戰略（Gray Zone Strategy）的視角，搭配文獻分析

法與比較分析法，針對《公約》與中共所制定之國內法進行法律概念解釋，以

及相關官方文件、學術文獻、智庫分析、新聞報導進行歸納與分析，藉以推論

中共採用灰色地帶戰略對臺灣海峽的海域主張與海域管轄權實踐之意圖。研究

範圍聚焦於中共有關海域主張之國內法與國家實踐、臺海通行權、管轄權以及

灰色地帶戰略等相關議題上，不涉及海底電纜破壞、海上民兵等議題。本文架

構以下第貳部分為文獻回顧；第參部分討論灰色地帶戰略概念與特性；第肆部

分為中共對臺灣海峽通行權之界定；第伍部分是中共對臺灣海峽海域主張與實

踐之灰色地帶戰略分析；最後得出結論。

貳、文獻回顧

臺灣海峽相關文章區分以下幾類：一類屬於討論臺灣海峽是否為國際水

域、法律地位與中共在海峽內執法等問題進行不同面向的探討，有些學者從

《公約》和美中兩國相關官方文書解釋其相關用語，以及中共對臺灣海峽法

律地位與兩岸之間相關海域法律比較之見解，進而判斷是否具有國際法之依

據（Song and Zou 2000, 306-319；林正義 2022；賴怡忠 2022；姜皇池 2022；

黎蝸藤 2022；宋燕輝 2022a）；又有學者表示，中共除否認「海峽中線」存在

外，並利用國內法之制定逐步改變臺海現狀（郭育仁 2022）；另有些論點認

為中共「海巡06」輪部署於福建平潭後，將於臺灣海峽內對於違反中共國內

法行為的船舶進行取締，有可能在海峽內造成與我國或外國船舶的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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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因為彼此對臺灣海峽的法律地位解讀不同（宋燕輝 2022a）；最後，另

有學者認為中共在不放棄統一臺灣的前提下，汪文斌否定臺灣海峽非「國際

水域」的說法具有政治意涵，試圖界定兩岸關係為國內關係（West and Insisa 

2024, 191-192）。

有關灰色地帶戰略的討論，一類主要探析灰色地帶的界定、中共灰色地

帶戰略運用態樣，以及應對中共灰色地帶戰略方式的文獻（Osipian 2012, 147; 

Brooks 2018; Helmus et al. 2024, 1-118; Lin et al. 2022, 41-66; Green et al. 2017, 

21-50）；又有研究提到，中共利用灰色地帶戰略脅迫與其有主權與海域爭

議的亞洲國家，由於脅迫行動通常在軍事衝突的門檻以下，具有不對稱性

（asymmetry）、模糊性（ambiguity）、漸進性（incrementalism），企圖破壞

海洋秩序，以致受襲擾國家無法有效回應（Green et al. 2017, 1-50）；又有學

者提出，中共對臺海的灰色地帶行動區分軍事與非軍事兩類，前者如進入我防

空識別區，後者如海上民兵對我周邊海域的襲擾，由於海上民兵在法律上具

有模糊性，因此造成我海巡執法上的難題（黃恩浩 2024, 27-38）；此外，亦

有學者認為中共灰色地帶戰略下的法律戰，主要是透過國際法強調對臺灣之

主權，同時藉由國內法如《反分裂國家法》合理化對臺動武之條件（李俊毅 

2021, 23-26）；最後，另有學者指出中共視美國介入臺海事務的程度，而使用

不同程度的灰色地帶戰略因應美國的對臺行為（饒聆瑄、林竣達 2025, 66-72, 

80-85）。

上述文獻主要集中於三方面：一是臺灣海峽的法律地位，包括是否屬國際

水域、中共在海峽內的執法行為及其國際法依據；二是中共透過國內法和行

動改變現狀，可能引發灰色地帶衝突；三是中共灰色地帶戰略的運用。然上

揭文獻對於中共如何透過對臺灣海峽海域主張、國內法制定與國家實踐強化

管轄權，探討仍屬有限，如中共早於2016年8月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

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二）》（以下簡稱：

《規定（一）》和《規定（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6a；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6b），中共早於2016年透過《規定（一）》

之制定獲得相關海域的司法管轄與法律適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6a），接續通過的2021年2月及9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警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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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海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1）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簡稱：《海安法》）（人民網 2021）等法律，都將

作為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相關案件審理所適用的法律，亦作為中共海上執法機構

的依據。同時，為規範中共海警機構於管轄海域內的執法程序和依法現場臨

檢等執法行為，2024年5月15日依據《海警法》等法律為基礎，制定《海警機

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以下簡稱：《程序規定》），並於同年6月15日生效

（中國海警局 2024a）。這些主張、規定及其效果都有待更進一步的解釋；因

此若能解析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提出該論述背後的依據與目的，將有助

於補充現有文獻中尚未深入探討之處。

參、灰色地帶戰略概念與特性

中共企圖藉由《公約》所賦予沿岸國於不同海域的管轄權，透過國內立法

與行政執法嘗試擴張於臺灣海峽的管轄權，同時在不直接造成軍事衝突的狀況

下，避免美國介入臺海事務，具有灰色地帶戰略的特性。本節首先將進行相關

概念的界定；其次，說明灰色地帶戰略概念和特性。

一、相關概念界定

灰色地帶等相關詞彙缺乏統一的定義方式（Kiessling 2021, 120），在

討論「灰色地帶戰略」前，以下將針對相關軍事用語作一界定。本文藉由

2021年美國《國防部軍事及相關術語詞典》（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針對相關用語進行敘述，進而說明採用灰色地帶「戰略」

乙詞的理由。第一，戰略（strategy）指涉一項審慎的構想或一組構想，用以

協調並整合運用國家權力工具，以達成戰區、國家及或多國目標；第二，戰術

（tactics）指的是部隊之運用與相互間的有序部署安排，也包括作戰程序與技

術手法；第三，戰術層級戰爭型態（tactical level of warfare）指規劃與執行戰

鬥及交戰行動的層級，旨在達成賦予戰術單位或任務部隊的軍事目標；第四，

作戰層級戰爭型態（operational level of warfare）指規劃、執行與持續推進戰

役與主要作戰行動的層級，旨在於戰區或其他作戰區域內達成戰略目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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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戰略層級戰爭型態（strategic level of warfare）：指一個國家（通常是以

單一國家或多國聯盟）所處理的作戰層級，在此層級中，國家會確定其國家或

多國的戰略安全目標與指導方針，並進一步發展與運用國家資源以實現這些目

標。在該文件中，並無單一詞彙定義warfare，然由戰術、作戰與戰略等層級

戰爭型態的界定中可知，warfare指涉戰爭中的作戰類型，也就是戰爭型態。

綜上，中共的灰色地帶行動透過國內立法與執法等國家實踐相互配合而成，

其主要目的在於防止美國介入臺海事務具有國家戰略意圖，因此本文使用灰

色地帶「戰略」用以描述、解釋與分析中共所採取的相關主張與作為。（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1, 161, 203, 210）。

灰色地帶乙詞在官方文書中最早出現於美國2010年《四年期國防總檢

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其意指非全然戰爭或和平的狀態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0, 73）。2015年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出版的

《灰色地帶白皮書》亦針對灰色地帶界定為介於傳統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國家和

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競爭性互動，其特徵為衝突性質模糊與相關法規適用不明

確的狀況（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2015, 1）。雖然中共無灰色地帶

的用語，但實際在對外運用上乃採全國之力以獲致國家戰略目標，如2013年

起中共於南海的填海造陸及軍事化工程、2014年中共鑽油平台於越南專屬經

濟海域內進行探勘，以及2022年中共海警使用雷射光照射菲國海岸巡防隊，

皆屬灰色地帶行動（Helmus et al. 2024, 2, 16, 19, 33）。換言之，中共利用國

際法和《公約》無法鉅細靡遺規範的狀況下，採灰色地帶行動，造成對手無法

究責，並利用島礁建設與海上執法，展現出行動的漸進性與模糊性，符合灰色

地帶戰略的描述。

綜合言之，上述戰爭型態部分內涵具有重疊之處，雖都是為獲取最後勝利

而採取不一樣的手段，但灰色地帶戰略除強調在權衡雙方國家的能力與利益

後，所採取的行動，更透過一系列法律創造法理優勢、定義新現況，因此具有

不對稱性、模糊性與漸進性。中共對臺灣海峽的海域主張與實踐符合上述三種

特性的呈現；因此，灰色地帶戰略比起其他不同層級的戰爭型態，更能解釋中

共的主張與實踐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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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灰色地帶戰略概念

美國國家安全創新智庫（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s）界定灰色地帶

（gray zone）為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概念狀態，此狀態發生在行為者有目的

地使用各式行動，實現政治與安全目標，此類行動本質模稜兩可，雖不直接

造成軍事衝突，但卻透過挑戰、破壞或違反國際慣例與規範或法律的方式，

威脅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Popp and Canna 2016, 2）。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定義灰色地帶：為一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行動空間，行為者

透過介於軍事與非軍事行動之間的模糊空間而改變現狀（Morris et al. 2019, 

8）。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認為灰色地帶指涉

的是，違反或缺乏國際規範時，國家或代表國家的行為者所實施的手段介於和

平與武裝衝突的光譜間（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24, 4）。

美國智庫CSIS將灰色地帶戰略定義：企圖在不訴諸武力的狀況下而達

成國家的安全目標（Green et al. 2017, 21）。美國國家安全創新智庫布拉格

（Belinda Bragg）研究員表示：灰色地帶即不論是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在不引

起戰爭的狀況下，介於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行動，而灰色地帶戰略就是利用一系

列的行動，挑戰既存的國際規範或法律，然上述行動未明顯違反國際法，卻能

達成國家目標與獲取國家利益（Bragg 2017, 4）。

上述灰色地帶概念屬於國關領域的界定方式，相同地在法律領域亦使用

類似概念，其指不存在明確立法或先例的區域，不清楚現有規則是否適用於

該特定情況與適用程度（Osipian 2012, 147）。喬治城大學布魯克斯（Rosa 

Brooks）教授指出：在國際法中，行為者利用法律漏洞或條文定義的不明確

性，形成灰色地帶，當一個或多個強國從事灰色地帶行動，挑戰國際法的核心

概念，國際法的內涵可能會產生變化，如中共在南海的填海造陸，以此作為

延伸其領海的合法手段；此外，中共亦利用漁船故意與美國軍艦發生近距離碰

撞，藉此操控法律模糊空間，推進自身戰略目標（Brooks 2018）。

波蘭科學院法律研究所克雷茨科夫斯卡（Agata Kleczkowska）教授提到：

國家利用法律缺乏明確的規範下，在國際社會能夠判斷其行為非法並採取行

動制止之前，該國希望透過使用灰色地帶戰略以實現其政治、軍事或其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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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Kleczkowska 2019, 76-77）。澳洲國家海洋資源和安全中心國際法麥克勞

林（Rob McLaughlin）教授提到，灰色地帶戰略下的行動包含法律戰，利用法

律上的模糊性獲取軍事及作戰優勢，同時也採用非法律工具和戰術推進戰略

目標，比如利用法律的不確定性進行法律條文的解釋，以《公約》第30條為

例，沿海國可要求未遵守該國無害通過規範的外國軍艦立即離開領海，其中

是否延伸至使用武力，此屬於法律的模糊性（McLaughlin 2022, 826）。前美

國陸軍戰爭學院馬扎爾（Michael J. Mazarr）教授說明：灰色地帶戰略行動很

小心翼翼地保持在衝突及違犯法律的門檻以下，然一段時間之後，此類行動

漸進的累積變化，最終與原來狀況相比，已出現明顯差異（Mazarr 2015, 39-

40）。

由上述對灰色地帶戰略的界定可歸納為兩類：「國關領域的灰色地帶戰

略」與「法律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前者是指：以不超過戰爭門檻的軍事與

非軍事行動空間；而法律上的灰色地帶戰略強調：利用法律或《公約》未規

範、規範模糊或條文定義不明確之處，創造有利於自身的法律解釋與操作空

間，然無論何種灰色地帶戰略，可以發現法律灰色地帶戰略為國關領域灰色地

帶戰略下的行動創造法理優勢。換言之，法律灰色地帶戰略為國關領域灰色地

帶戰略的基礎，而中共對臺灣海峽的法律主張與實踐，正好反映此過程：由法

律灰色地帶的海域主張，逐步發展為國關灰色地帶的國家實踐。這正說明法律

灰色地帶戰略為中共創造法理態勢的核心（圖1：國關與法律領域灰色地帶戰

略關係圖）。因此，本文認為採用灰色地帶戰略的視角，針對中共對臺灣海峽

海域主張與相關實踐所衍生的法律問題進行法律概念的解釋與分析，將有助於

揭示中共背後的意圖。

三、灰色地帶戰略特性

從上述界定方式可見，大多數灰色地帶戰略的相關文獻並未對其進行明確

定義，而是透過具體案例分析，歸納該戰略的主要特徵，而較少對灰色地帶現

象進行理論化（Jordan 2021, 1）。因此，本文認為2017年美國智庫CSIS提出

的灰色地帶理論化概念，較能反映中共在權衡各種因素後，為避免直接與美

國發生軍事衝突而採取的灰色地帶戰略，藉此挑戰現有國際秩序（Gree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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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5-29）。該理論歸納出的三個特性，係基於對中共過往灰色地帶行動的

觀察與分析（Green et al. 2017, 3-4），可作為分析中共對臺海主張、相關國內

法規範及國家實踐的分析架構。若要進一步探究中共對臺灣海峽海域主張及國

家實踐背後的意圖，則須從《公約》等國際法概念、原則及中共的具體實踐進

行分析，以歸納出法律層面的灰色地帶戰略特性。此外，國家在制定與執行法

律時，通常具有特定戰略目的，並以法律作為實現該目的之工具。因此，本文

認為若以法律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為基礎，並輔以國關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角

度進行分析，則能更全面剖析中共對臺灣海峽海域主張及實踐的意圖。

（一）不對稱性

法律領域的不對稱性指的是，法律在不同情境下或由不同主體運用時，因

解釋、適用與執行方式的差異，導致法律效力或約束力不均衡的現象。例如，

國家行為者基於戰略目的，選擇性發展、運用與執行法律，使法律成為擴展並

合法化自身行動的工具（McKeown 2015, 129）。這使得灰色地帶戰略的行為

者能夠規避法律後果，進而挑戰國際規範（Fischman 2019, 535-536）。

然國關領域的不對稱性強調的是，若灰色地帶行動的成本超過預期利

圖1　國關與法律領域灰色地帶戰略關係

國關灰色地帶戰略（實踐）

法律主張與實踐之意圖

不對稱性

不對稱性

法律灰色地帶戰略（主張）

模糊性 漸進性

模糊性 漸進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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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行為者將重新評估相對利益與能力，進而調整衝突的強度與方向（Zhang 

2019, 125-126）。換言之，利益與能力的不對稱性影響行為者對衝突的評估與

決策，以下就利益與能力的不對稱性進行說明（Green et al. 2017, 29-30）。首

先，利益不對稱性：雖兩個國家擁有共同目標，但他們評估利益的基準點可能

有所不同，如地理位置、地緣環境、盟友關係與國內政治等因素；因此，若其

中一個國家比其敵對國更在乎此目標所獲得的利益時，則產生了利益的不對稱

性，對此利益有偏好的國家寧願冒著較大的風險，而獲取此一目標。然而，在

避免戰爭以及權衡利益的考量下，灰色地帶戰略下的行動即是他們最適宜的方

案（Green et al. 2017, 30）。其次，能力不對稱性。一個國家軍事能力大於其

敵對國家時，他可能達成的目標就會比軍事能力較低的國家多出許多，此乃說

明強權國家的脅迫行動較具效果。然而一個國家的優勢能力可能在不同領域，

比如某一國家海巡防衛能力強大，但海軍武器投射能力可能比較弱等狀況，這

即是一國能力不對稱的寫照。相同地，兩個國家各有其優勢與劣勢，如何利用

其優勢對抗另一國之劣勢，而獲致目標之達成，這有賴灰色地帶戰略行動的運

用（Green et al. 2017, 30-31）。

綜合言之，法律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則是選擇性利用法律，作為國家合

法化自身行動的依據。國關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著重於在避免戰爭的同時達成

特定目標，因此國家必須仔細考量利益、能力及法律究責等因素，並在雙方優

勢與劣勢、利益優先順序及法律約束等條件下，調整行動策略，以實現最佳戰

略目標。換言之，法律灰色地帶戰略為國際關係層面的灰色地帶戰略提供了法

理基礎，使國家能夠在法律層面上確立行動的合法性，進一步支撐其在軍事等

層面的國家實踐。

（二）模糊性

法律領域的模糊性指的是，在缺乏明確法律規範或先例時，現有規則的適

用性與範圍存在不確定性（Osipian 2012, 147）。國家行為者透過制定不違反

國際法的國內法，為其行動提供法律依據，避免被究責。這反映出國家行為者

利用國際法的解釋空間，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國內法，作為灰色地帶行動的法

律基礎。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13條規定，國家可基於

「安全」、海關、財政、衛生或出入境管理行使管制權，而《公約》第33條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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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包含「安全」一詞（Kardon 2023, 188）。

同樣地，國家在執行灰色地帶行動時，常利用國際條約與規範的模糊空

間，使其合法性難以判定，進而迴避法律責任（Barno and Bensahel 2015）。

這是因為灰色地帶行動的衝突性，以及相關國家法律與政治主張的合法性，本

身就具有模稜兩可的特質（Votel 2015, 7）。這種規範上的不確定性，讓國家

無法明確判定行動是否觸犯法律、違反條約承諾，或是否改變了現狀（Green 

et al. 2017, 32; Morris  et al. 2019, 8-9）。

由此可見，雖然灰色地帶戰略的模糊性可分為法律與國關兩個領域，但在

實踐中常被整體運用。例如，法律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主要透過國際法所賦

予的權利制定對該國有利的國內法；而國關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則利用行動

的模糊性，避免衝突升級為戰爭，或讓行動本身難以被判定為違法，使受害國

無法建立有效的應對策略（Green et al. 2017, 33）。最後，由於行動的意圖與

合法性存在模糊空間，使對手國家在回應上面臨挑戰，從而形成戰略優勢（盧

繼鍵 2019）。

（三）漸進性

法律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具有漸進性，即某一規範透過持續性的國家實

踐，可能逐步形塑新的國際規範（Kardon 2023, 31）。中共改變規則的三種方

式：第一，藉由《公約》締約國提出修正案，經聯合國秘書長召開會議共同

議決之（United Nations 1982, Art. 312）；第二，為對《公約》的新解釋或適

用以反映出中共偏好的規範；或三為修訂習慣國際法使其趨向中共偏好的規

範（Kardon 2023, 36）。不過有關中共對《公約》的新解釋或改變後的習慣國

際法是否具拘束力，仍須視該改變是否被《公約》多數締約國或區域國家所

接受（Kardon 2023, 37），也就是必須有足夠的國家實踐和法的確信（opinio 

juris），以構成「被視為法律的一般實踐」時，一項新的習慣國際法規範便逐

漸形成（Schmitt 2017, 6）。中共海上灰色地帶行動具有多層面的性質，介於

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行動，透過脅迫對手達成戰略目標，同時避免提升到衝突的

門檻。這些行動通常包含以下幾種組合：一為中共海上執法船舶的運用，如海

警船與公務船；二是執行中共所制定的國內法。這樣的組合方式讓中共可依照

其解釋《公約》的方式行動，把國際法當作武器使用，逐漸改變區域規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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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改變一般習慣國際法的內涵（Kardon 2023, 36, 210; Kardon 2024）。

同樣地，灰色地帶行動本質除具模糊性外，執行國為避免該行動違犯法律

而被究責，通常採漸進式侵略，也就是每次的行動都慢慢地蠶食著現狀，直到

整個局勢的改變（Brands 2016）。國關領域灰色地帶戰略則是由切香腸、漸

進性和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等概念的混合運用而成，又稱為「戰略漸進

主義」（Strategic Gradualism）（Mazarr 2015, 38）。也就是利用緩慢積累的

變化，其中任何單一行動並無法構成他國宣戰的理由，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些改變加總起來則形成整個戰略環境的重大變化（Haddick 2014）。當既

成事實發生時，該國可能運用法律與政治論述合理化灰色地帶行動的適法性

（Morris et al. 2019, 9-10）。如中共在南海採取小規模和漸進式的措施，這些

措施並無法立即引起任何聲索國的軍事反應，但隨著時間過去漸漸改變南海爭

議的現況（McDevitt 2014, 33）。

承上，國關領域灰色地帶戰略的漸進性，主要是以積小勝為大勝，漸變導

致質變。易言之，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為避免直接引起軍事衝突及考量本身

利益與能力的狀況下，選擇非國家核心利益的場域針對既存大國進行挑戰，並

透過一系列無法被判定是否違犯法律而無法究責的灰色地帶行動，同時採取

漸進的方式改變現狀，藉以創造有利於己的環境，進而達成國家戰略目標。

最後，當使用非軍事行動變成既定事實時，受行動挑戰的國家被迫接受，同

時挑戰國則可能運用此行動取得外交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Shelling 

2008, 2），迫使被挑戰國在某些議題讓步，因此灰色地帶戰略隱含著強迫性

（coercion）（黃恩浩、洪銘德 2021, 2 8），如中共在南海使用水砲驅離菲國

船舶，以致菲國船舶幾度無法向仁愛礁實施運補，迫使菲國政府與中共達成仁

愛礁運補協議。總的來說，當國際法或《公約》無法提供明確規範時，即形成

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在此背景下，行為的合法性可能取決於個別國家的國內立

法與實踐，而非既定的國際法規範，這使強權國家能利用法律模糊性來操控國

際規範。灰色地帶戰略下的行動不必然違反國際法，其主要目標是利用法律不

確定性來爭取特定法律立場，同時迫使對手耗費時間與資源應對指控，進而重

塑衝突敘事，使之朝對發起方更有利的方向發展。這種漸進性使灰色地帶戰略

成為一種長期影響國際秩序的有效手段（McLaughlin 2022, 82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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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據，灰色地帶戰略是一種具有不對稱性、模糊性與漸進性的手段，

能夠在不引發直接戰爭的情況下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或法律規範，進而迫使被

挑戰國接受，達成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之目的。在法律領域中，灰色地帶戰略

同樣展現此特性，例如行為者透過國內法的制定及其所使用的法律用語，逐步

實現既定目標，最終透過實踐鞏固既成事實，迫使受挑戰國接受。這一特性也

符合國際關係領域灰色地帶戰略的特性描述（如表1法律與國關領域灰色地帶

戰略對照表所示）。灰色地帶戰略已成為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在競爭日益激烈

表1　國關與法律領域灰色地帶戰略對照表
分類 國關領域 法律領域 差異

界
定

國家行為者如何在「戰爭與和

平之間」運用非軍事手段改變

現狀，避免觸發國際社會的強

烈反應或軍事回應。

指不存在明確立法或先例的區

域，不清楚現有規則是否適用

於該特定情況與適用程度。也

就是，利用法律的不確定性與

解釋空間來創造有利於己的法

律基礎。

相異

不
對
稱
性

行為者根據對手的利益與能力

差異，調整行動強度，以最小

成本達成最大戰略收益。

行為者基於戰略目的選擇性地

運用與執行法律，合法化自身

行動。

相異

模
糊
性

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行動，

行為者採取模糊且不明顯違反

國際規範的行動，挑戰現有國

際秩序，避免全面衝突。

利用國際法的解釋空間，制定

符合自身利益的國內法，作為

灰色地帶行動的法律基礎。

相異

漸
進
性

在不引發軍事衝突的情況下，

以漸進方式蠶食現狀，直到整

個局勢的改變。

某一規範透過持續性的國家實

踐，可能逐步形塑新的國際規

範。

相異

資料來源： Green et al. (2017, 21,33);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24, 4); Morris et 

al.(2019, 8-9); Bragg(2017, 4); Osipian(2012, 147); Brooks (2018); Kleczkows-

ka(2019, 76-77); McLaughlin(2022, 826); Mazarr(2015, 39-40); Barno and Bensa-

hel(2015); Votel(2015, 7); McKeown(2015, 129); Fischman(2019, 535-536); Kar-

don(2023, 36-37); Schmitt(20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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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環境中不可忽視的戰略工具。然而，關於灰色地帶戰略的強迫性，由於

其內隱於整體行動所形成的能力，本文不將其作為單一分析指標進行探討。

肆、中共對臺灣海峽通行權之界定

本章首先闡述《公約》給予沿海國與第三國的權利與義務，其次透過中共

相關官方論述與法律文件進行分析，藉以觀察中共對臺灣海峽的海域主張，

最後就《公約》條文檢視臺灣海峽是否適用「過境通行權」（Right of Transit 

Passage）？

一、《公約》規範下沿海國與第三國的權利與義務

根據中共官方說法認為臺灣海峽內存有「內水」（Internal Water）、「領

海」（Territorial Sea）、「鄰接區」（Contiguous Zone）與「專屬經濟海域」

（Exclusive Economic Zone），本段析探《公約》規範下海峽沿海國的權利與

義務，作為比較中共海域主張和《公約》差異的基礎，以及釐清「國際水域」

和「國際水道」的區別。

（一）沿海國的權利與義務

內水如《公約》第2及第8條所述，為領海基線向陸地一面的水域，屬於沿

海國的主權範圍，然若因直線基線劃設的效果，使得原本為非內水的水域變

成內水狀況時，第三國的船舶仍享有無害通過權（United Nations 1982, Art. 2, 

8）。

領海如《公約》第2條所述，沿海國的主權延伸至其陸地領土及內水以外

相鄰的一帶海域。這一主權包括領海上方空域以及海床與底土，然對於領海主

權的行使須遵守《公約》及其它國際法規範所限制。若第三國船舶通過沿岸國

領海時，不以迅速且連續的方式前進，或損及沿海國和平秩序與安全，則不享

有無害通過權，同時沿海國可依《公約》第21條制定相關無害通過的法律規

章，假若有航行安全的考量時，可要求外國船舶行使無害通過權時依指定海道

或航道通行（United Nations 1982, Art. 17, 18, 19, 21, 22），然上述規範要求不

得實際損害無害通過權（United Nations 1982, Art. 24）。

pe303.indd   91 2026/7/1   上午 10:37:15



92　問題與研究　第65卷第2期

專屬經濟海域如《公約》第55及57條所述，其為領海以外一帶的海域，

其寬度從領海基線算起不超過200浬。沿海國對於該海域及其底土享有勘探、

開發、養護與管理自然資源的主權權利，同時針對該海域的人工島嶼、海洋科

學研究與海洋環境的保護擁有管轄權，然仍應適當顧及其他國家權利與義務

（United Nations 1982, Art. 55, 56, 57）。

（二）第三國的權利與義務

內水如《公約》第2及第8條所述，沿海國主權及於領海和內水，然若因直

線基線之緣故，將原本並未認為的內水而變成內水狀況時，第三國船舶仍享有

無害通過權（United Nations 1982, Art. 2, 8）。

領海內《公約》賦予第三國船舶享有無害通過權，但通過時必須為連續且

迅速地方式航行，且不得對沿海國的和平秩序與安全產生重大危害，如違犯

《公約》第19條所列態樣，即為損害沿海國的秩序與安全。然即使第三國船

舶違犯上列事項時，沿海國不具管轄權，仍是船旗國管轄為主，除船舶駛入沿

海國內水，或該行為嚴重影響該國領海的良好秩序或取締販運麻醉藥品等狀況

時（United Nations 1982, Art. 17, 18, 19, 27, 28）。然第三國船舶仍應遵守沿海

國因航行安全，或針對油輪、核動力船舶和載運核物質或材料或其它具危險

或有毒物質的船舶，在所指定的海道或航道通行（United Nations 1982, Art. 21, 

22）。

專屬經濟海域如《公約》第56及58條所述，所有國家的船舶在沿海國專屬

經濟海域內享有如公海的航行與飛越自由，以及與此相關的海洋合法使用等

權利，然第三國在他國專屬經濟海域內行使權利的同時，仍應適當顧及沿海國

的權利與義務，並應遵守沿海國依《公約》或其它國際法所制定的法律規範

（United Nations 1982, Art. 56, 58）。

（三）「國際水域」和「國際水道」的區別

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於2022年6月20日例行記者會被彭博社記者

提問有關臺灣海峽模糊主張時除回覆無國際水域乙詞外，並重申反對任何國

家以航行自由為名，對其國家主權與安全進行挑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2b）。美國國務院前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於2022年6月21日記者會

對此表示：「臺灣海峽是『國際水道』（International Waterway），所有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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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飛機享有航行與飛越自由權，只要在國際法所允許的範圍內，美國將持續

航行與飛越臺灣海峽（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2a）。」對美軍而言，領海

以外的海域即為國際水域，國際社會享有如公海的航行與飛越自由權；美軍認

為臺灣海峽適用公海的航行與飛越自由權（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2022, 

1-8）。

丘宏達教授曾針對國際法學者白斯特（Richard Baxter）《國際水道法》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Interoceanic 

Canals）著作的評論表示：被國際社會的商船或軍艦所長期使用的海峽、運河

或河流稱之為「國際水道」（丘宏達 1966, 409-410）。依百科全書的定義：

「國際水道」泛指海峽、運河和河流，用於連接公海的通道，各國船舶享有

通行權，是項權利乃基於習慣國際法和《公約》所賦予（Encyclopedia.com 

2022）。

就美中兩國官方聲明與學者的界定可知，對於中共而言，《公約》中並無

「國際水域」乙詞；然就美國來說，「國際水域」為領海以外向海一面的海

域，包含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與公海，指涉海域範圍，另「國際水道」從美

國官方聲明的文字脈絡和學者的定義，比較接近海域功能的描述，如《公約》

第37條「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所述。本文認為不論「國際水域」或「國際水

道」等用語，其指涉為連接兩海域「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然由於臺灣海峽

內仍存有專屬經濟海域，因此為一適用航行與飛越自由的海峽。

二、中共對臺灣海峽的海域主張

本段將針對中共對於臺灣海峽的海域主張進行析述，然分析之前，吾人有

必要檢視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針對臺灣海峽所適用法律的主張等相關

言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22a）。此海域主張使用主權與管轄權等兩項

原則，在此主權指涉範圍：臺灣與兩岸領海基線內的水域和領海；重疊的專屬

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屬於兩岸的主權權利範圍，兩岸具有部分管轄權（傅崐成 

1995, 189-190）。然國際法學者鄒克淵指出：臺灣海峽的法律地位受《公約》

與兩岸的國內法所決定，兩岸對於重疊的專屬經濟海域部分具有部分管轄權；

同時提出，兩岸越穩定，海峽內的通行權越不會受影響，反之，則可能影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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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內的航行與飛越自由權，如1996年臺海危機即為一個明顯例子（Zou 2000, 

266）。承上，中共在法律面於臺灣海峽內享有不同的權利，以下就中共相關

國內法作一析述，藉以理解中共如何透由國內法決定管轄權範圍。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2條指出，中共領土範圍涵蓋大陸

地區及其沿海島嶼、臺灣及包括釣魚臺列嶼在內的附屬島嶼、澎湖群島與南海

等群島，及其它屬於中共的一切島嶼（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 1992）。中共有

權在上述陸地領土範圍內主張領海等海域之權利（United Nations 1982, Art. 2, 

55）。

再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6條表示外國軍用船舶須獲

得中共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始可通過中共領海（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 1992）。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第10條指出：外國軍艦或外國公務

船舶於中共領海航行時，若違反中共相關國內法律，其主管機關有權要求上述

船舶立即離開其領海（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 1992）。另《中華人民共和國領

海及毗連區法》第14條提及：當中共相關主管機關合理認為外國船舶違反中共

法律時，可依法對該外國船舶行使緊追權（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 1992）。綜

合言之，在中共主權範圍內的陸地與相關海域，中共擁有海域管轄權及執法的

權利，然有條件式的無害通過權並未在《公約》條文中出現。易言之，中共藉

由《公約》所賦予沿海國主張海域之權利，企圖透過國內法的詮釋擴張管轄範

圍，抑或利用《公約》無清楚說明之處加入限制條件，如有條件式的無害通過

權等。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第9條指出，任何國際組織或

個人在中共的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從事海洋科學研究，須經中共主管機

關批准並遵守其國內法（中國人大網 1998）。然有關海洋科學研究的相關定

義，《公約》第56條並未規範，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海洋科學研究管理

規定》第2-4條的規範檢視，任何海洋調查、考察、科學研究活動，都須得到

相關行政部門的同意才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1996）。該法中亦未

定義海洋科學研究的內涵，僅說明相關海洋科學研究等活動須得到同意後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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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這反映出中共企圖管制專屬經濟海域內各類的海洋調查與水文調查等活

動，此等措施可能與《公約》第238及239條所有國家均有權進行及促進海洋

科學研究的精神相悖（Kardon 2023, 189-190）。持平來說，《公約》第238及

239條強調各國有權進行海洋科學研究，但同時《公約》第56條亦賦予沿海國

海洋科學研究管轄權，中共目前的問題在海洋科學研究定義及其實踐過於模糊

且範圍甚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第11條指出，任何國家在遵守

國際法與中共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均享有於中共專屬經濟海域內的航行

與飛越自由權（中國人大網 1998）。該法第12條指出，中共在行使對專屬經

濟海域生物資源的主權權利時，為確保國內法規的遵守，可採取登臨、檢查、

扣留及進行司法程序等措施，對於違反相關法律的行為，中共有權追究法律責

任並行使緊追權（中國人大網 1998）。就該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公約》第

73條賦予沿海國於專屬經濟海域行使主權權利之登臨、檢查、逮捕和進行司法

程序之權限（United Nations 1982, Art. 73）；中共有權主張在其專屬經濟海域

內，對違犯與主權權利相關國內法規的船舶，採取登臨、檢查、逮捕、扣留和

進行司法程序等措施，但若他國船舶在其專屬經濟海域內僅行使航行與飛越自

由權，此時登臨、檢查、逮捕、扣留等措施，則恐與《公約》規範不符，有擴

大沿海國於專屬經濟海域管轄範圍之過當解釋。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

198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第2及8條規定，任何在中共管

轄海域內的漁業生產活動，依本法擁有管理權（中國法律檢索系統 1986）。

其後歷經幾次修法，2020年的版本除未針對「管轄海域」作出定義外，另於

第37條載明，非法進入「管轄海域」從事漁業生產和調查活動，相關管理部

門可令其駛離或驅離該水域，並處以罰款及沒收相關漁獲和漁具（中國海警

局 2021）。承上，為確保海洋資源的永續發展，中共自1995年起於每年5月至

9月頒訂「伏季休漁」措施（適用北緯35度至北緯12度之間），此期間「管轄

海域」內禁止捕撈活動，違規者將由海警船等公務船舶進行執法行動（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2024）。綜合言之，中共所指涉的管轄海域包含渤

海、黃海、東海、臺海、南海，在其管轄海域內，中共擁有管制權，然上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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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亦包含其他沿海國的專屬經濟海域，漁業資源管理應尊重沿海國的主權權

利，因此貿然將他國漁船驅離，或是禁止他國漁民捕魚，恐屬對「歷史性權

利」與「傳統漁場」概念的過度解釋（Kardon 2023, 142）。

（四）《規定（一）》與《規定（二）》

2016年8月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發生在我國管轄海域相關案

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一）（二）》（以下簡稱：《規定（一）》和《規定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6a；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

法院 2016b）。《規定（一）》前言部分提到，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

益，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利，中共依據國內相關法律及國際條約，結

合審判實際，制定本規定，以明確我國管轄海域的司法管轄與法律適用（中

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6a）。再者，《規定（一）》第1條亦補充：

「本規定所稱我國管轄海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水、領海、毗連區、專屬

經濟區、大陸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其他海域。」（中華人民共和

國最高人民法院 2016a）。另外，《規定（二）》第3條提及：「違反我國國

（邊）境管理法規，非法進入我國領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

刑法第三百二十二條規定的『情節嚴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

院 2016b）。綜上所述，中共人民法院在其「管轄海域」內，範圍包括臺海、

南海與東海等處，若有外國船舶違犯相關法律或非法進入領海或其他「管轄海

域」內如專屬經濟海域，則適用相關國內法規進行綜合性司法解釋，藉以展現

捍衛司法主權、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的企圖（王冠雄 2016, 15；2021, 13；黃

西武、周海洋、閻巍 2016, 27-31）。然值得吾人注意的是，《規定（一）》

和《規定（二）》所涉及的司法管轄範圍，牽涉到船旗國管轄原則。依據《公

約》第27條，若外國船舶在沿海國領海內違法，沿海國原則上不得行使刑事

管轄，除非該行為後果波及沿海國或影響其秩序，否則應通知船旗國處理。

（United Nations 1982, Art. 27）。因此，中共若對在其所稱「管轄海域」違反

國內法的外國船舶行使管轄權或司法管轄權，可能涉及對《公約》相關規定的

擴張性解釋。

（五）《海警法》與《海安法》

《海警法》的制定主要是賦予中共海警機構在中共的「管轄海域」及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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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空域，執行海上維權行動，藉以捍衛國家主權與海洋權益（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防部 2021）。《海警法》第17和18條提到，非法進入中共領海的外國船

舶，海警機構有權要求其離開和強制驅離，另在中共「管轄海域」內，海警

機構為執行安全保衛任務，可以對外國船舶進行檢查、攔截與緊追的行使（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1）。《海警法》第46至49條賦予海警機構在不同情

形下，可以針對外國船舶使用手持武器或是艦載等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防部 2021）。綜合言之，中共海警機構在其管轄範圍的海空域，對於違犯中

共國內法規的外國船舶，海警機構可視情節狀況，使用相對應之武器予以回

應。另值得吾人特別關注的是， 2020年11月《海警法》草案討論時曾就「管

轄海域」進行界定，即包括中共內水、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

層，以及中共所主張管轄的其他海域，最後版本並未包括上述文字（孔令傑、

莫有恆 2024, 4），由於「管轄海域」乙詞具有一定模糊性，中共國際法學者

認為，「管轄海域」除上述海域空間外，亦包括中共所締結、參加的國際條

約或其他有關國際法確定由中共管轄的海域，如由領土劃定領海基線主張的

海域，或由劃界所形成的海域範圍（孔令傑、莫有恆 2024, 18；金永明 2021, 

127）。也就是說，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所含括的領土及其海域主張範圍，最有可能為

「管轄海域」所界定的範圍，亦為《海警法》所適用的範圍（顧凱輝 2023, 

94-96）。

《海安法》第1條及第2條開宗明義說明，中共為加強海上交通管理與維護

國家權益，在其「管轄海域」內從事與海上交通相關的活動，如航行、停泊和

漁業等，適用本法（人民網 2021）。《海安法》第19條及第44條提到，海事

管理機構可視海上狀況公布禁航區，外國船舶未經許可不得穿越該區域（人民

網 2021）。《海安法》第53條及第54條指出，為防止外國船舶在領海的非無

害通過，外國船舶進出中共領海須向海事管理機構報告，尤其潛水器、核動力

船舶、載運放射性物質與有害物質的船舶，與可能危及中共海上交通安全等船

舶（人民網 2021）。然值得吾人注意的，原《海安法》於1983年制定，另於

2016年修訂，最後版本為2021年公告實行，2021年版與之前版本最大的不同

為，將原本「沿海海域」改為「管轄海域」，適用範圍也為之擴大（Pedrozo 

pe303.indd   97 2026/7/1   上午 10:37:15



98　問題與研究　第65卷第2期

2021, 957）。易言之，原外國船舶通過中共沿海海域受其海事管理機構的指

令與監督規範，然現轉變成「管轄海域」，適用範圍也隨之變廣，《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所述領土及其所能主張的海域範圍，亦屬《海安法》的

適用範圍。

（六）《程序規定》

《程序規定》第1及11條提到，為規範中共海警行政執法程序於「管轄海

域」內進行，以及確保中共海警依法履行職責，依據《海警法》等國內法規制

定本程序規定（中國海警局 2024a）。該規定第29、33及35條表示，中共海警

發現現行犯，可以依法直接登臨、檢查在其「管轄海域」航行作業的船舶，毋

須通知檢查對象，同時有權劃設臨時警戒區，除緊急狀況可直接劃設外，其他

情況須於兩日前公布（中國海警局 2024a）。另《程序規定》第266條說明，

中共海警對外國船舶及其工作人員作出扣押與拘留審查後，須在48小時內通

知該外國船舶與外國人的駐華使館（中國海警局 2024a）。換言之，在《程序

規定》的規範下，中共海警可直接登臨檢查並拘留在「管轄海域」內的外國船

舶，然是項權利似乎更限縮外國船舶的無害通過權與航行自由權，另有關登臨

和檢查涉及船旗國管轄原則，應屬過當海域主張。

總的來說，儘管中共未明確闡述臺灣海峽的法律地位，然其海域主張、通

行權與管轄權主要依據《公約》及相關國內法進行規範。在法律層面，中共

於臺灣海峽享有某種程度的權利；然而，透過「管轄海域」的設置，中共能在

政治層面利用美中關係及兩岸互動的變化，逐步擴大其管轄權聲張的操作空

間。基此，以下將從中共的角度檢視其國內法所代表的意涵：首先，就《中華

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解讀，大陸本土、臺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為其

陸地領土的一部分，可由此陸地劃設領海基線主張內水與領海等相關海域；接

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的基礎上，中共相關執法機構

在其專屬經濟海域內具有採取登臨、檢查、逮捕、扣留和進行司法程序等權

利，同時管理中共所認定之海洋科學研究活動；承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

法》內，中共公務船有權在「管轄海域」內進行執法等管制行動，如伏季休漁

措施，此等行動影響其他沿海國的主權權利及船旗國管轄權。再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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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規定（二）》的內容乃建基於「管轄海域」係指臺海等處，對違

反相關國內法的外國船舶，則適用中共相關國內法規定進行綜合性司法解釋，

藉以體現司法管轄權；緊接，在「管轄海域」的海上交通以及維權執法活動，

則適用《海警法》與《海安法》；最後，《程序規定》亦規範在「管轄海域」

內，執法機構之執法程序。綜合上述中共國內法有關管轄權內涵及範圍的分析

可以發現：中共藉由制定一系列狀似符合《公約》規範的國內法，進行實質的

管轄實踐，但細究其國內法規範，有過當詮釋，不完全符合《公約》規範，

企圖擴張本身的管轄權（宋燕輝 2023, 65-68; U.S. Indo-Pacific Command 2024, 

4-5）。

三、臺灣海峽是否適用「過境通行權」

由上述中共國內法的探討，可以發現中共透由「管轄海域」乙詞，企圖擴

張其管轄範圍，漸次落實各項規範，進而限制第三國通行權。基此，本段將就

相關國際法檢視臺灣海峽的通行權。

首先，就「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straits which are used for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沿革作一簡述。海峽為一條狹長的天然水道，或為一連接較大

海域的通道（Churchill and Lowe 1991, 87）。1949年「科甫海峽案」（Corfu 

Channel Case）前，國際社會對國際海峽的定義莫衷一是，直至該案判決指

出：國際海峽為一國際海上有用的通道（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49, 

28）。

再者，1958年《領海與鄰接區公約》（Convention on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Contiguous Zone），沿岸國可主張領海，但領海寬度並未清楚界定。

另有關海峽的界定，也僅表示：公海的一部分和公海另一部分或與外國領海

之間供國際航行的海峽（United Nations 1958, Art. 1 and 16(4)）。然隨著《公

約》的實施，其賦予沿岸國主張12浬領海的權利，世界上有許多的海峽可

能被沿岸國領海所包覆（Slagter and Van Doorn 2022, 226; 姜皇池 2004, 517-

518），因此《公約》的第三部分創立「過境通行權」以確保船舶通過領海峽

（territorial straits）的權利，然存有公海的國際海峽非法律嚴格界定上的國際

海峽（丘宏達 2014, 614-615；姜皇池 2004, 53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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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公約》界定的國際海峽為公海或專屬經濟海域的一部分連接另

一公海或專屬經濟海域之一部分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United Nations 1982, 

Art. 36）。就臺灣海峽地理特徵進行客觀審視，臺灣海峽介於中共福建與臺

灣，其深度約為230英尺，為連接東海與南海之重要海上交通線，呈西南向東

北延伸的走向，海峽寬度介於約93浬至116浬間（Britannica 2012; Zou 2000, 

246）。依據《公約》檢視，海峽扣除兩岸領海，仍有重疊的專屬經濟海域的

存在，兩岸於領海享有主權，另於專屬經濟海域享有主權權利與部分管轄權

（United Nations 1982, Art. 3, 57, 60）。是以，臺灣海峽雖為「用於國際航行

的海峽」，但由於海峽中仍存有專屬經濟海域，因此該海峽應適用公海的航行

與飛越自由權（尹章華 2002, 9-10）。

綜上所述，《公約》賦予沿海國和他國於各海域的權利與義務，美國政府

亦主張，所有國家均享有在臺灣海峽的航行與飛越自由，以及其他如公海般的

合法使用權利（U.S. Indo-Pacific Command 2022, 1）。然而，中共對於海峽內

通行權的內涵有其特別詮釋，據此援引《公約》賦予沿岸國制定相關國內法的

權利，透過立法與國家實踐試圖限制外國船舶於海峽內的通行權（U.S. Indo-

Pacific Command 2022, 2），如中方主張外國軍艦僅能以「有條件的無害通

過」穿越領海，並認為在專屬經濟海域行使航行自由權不得涉及軍事活動（宋

燕輝 2022d; Kardon 2023, 186, 189-190）。若上述船舶未遵守相關規範，中共

則可能以軍艦跟隨或採取具有風險的攔截行動作為回應，如2023年6月美加軍

艦執行航行自由行動通過臺海時，即曾遭中共軍艦近距離攔截，險些發生碰撞

（U.S. Pacific Fleet 2023）。持平而論，中共相關的國內法恐已超出《公約》

所賦予的管轄權限，對外國船舶通過臺海內各海域的權利。

伍、�中共對臺灣海峽海域主張與實踐之灰色地帶戰略
分析

透過上一段對中共國內立法中通行權的分析，可知中共對臺灣海峽的海域

主張主要依據《公約》賦予沿海國權利與義務的框架下，制定國內法以建立相

關海域管轄權的基礎。此外，本文發現，中共對臺灣海峽的海域主張與實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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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灰色地帶戰略的特性。由於美中軍事實力仍存在差距，中共透過國內立法、

執法、軍演行動及司法主張，企圖擴張對《公約》管轄權的解釋，以此強化其

在臺灣海峽通行權的限制。藉由第肆章比較國際關係與法律層面的灰色地帶戰

略後，可見兩者密切相關，並呈現漸進關係。法律層面的灰色地帶戰略通常利

用法律漏洞或模糊規範，為行為者提供操作空間，以達成戰略目標，而這些法

律行動往往構成國關領域灰色地帶戰略的基礎。因此，本段將以灰色地帶戰略

所呈現的三種特性，分析中共如何影響臺灣海峽通行權。

一、不對稱性

灰色地帶戰略涵蓋法律與國關兩個領域。國家行為者利用法律無法窮盡所

有狀況的特性，將法律作為合法化自身行動的工具，使其得以在法律框架內

操作，規避法律後果，進而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與規範（McKeown 2015, 129; 

Fischman 2019, 535-536）。同時，國家在制定與執行灰色地帶戰略時，會綜

合考量自身與潛在敵國之間的相對利益與能力，包括地理位置、地緣環境及軍

事實力等因素，從而選擇最具優勢且能降低直接衝突風險的行動方案，以達成

戰略目標（Green et al. 2017, 30-31）。由此可見，法律的灰色地帶戰略為國際

關係層面的灰色地帶戰略提供了操作空間，使國家得以透過法律手段塑造戰略

環境，進一步強化其在國際競逐中的優勢。

灰色地帶戰略使國家能以法律手段塑造有利戰略環境，進一步強化其在

國際競爭中的優勢。中共即利用《公約》賦予沿海國制定國內法的權利，透

過國內立法限縮通行權，合理化其管轄權擴張。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專

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第8條規定，中共在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上的人

工島嶼、設施和結構擁有包括海關、財政、衛生、安全及出入境管理等專屬

管轄權（中國人大網 1998）。然而，《公約》並未授權沿海國在專屬經濟海

域內的人工島嶼行使安全管轄權，顯示中共的國內立法已超出《公約》範圍

（Kardon 2023, 187-188）。此外，《海警法》第六章有關警械和武器使用，

進一步授權中共海警在臺灣海峽專屬經濟海域內執法，甚至可對違反中共相關

法律的外國船舶使用武力，並將其行動塑造成國內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

部 2021），而非擴權行為，充分展現法律的不對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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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美國《中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指出，中共為美國

的競爭者，刻正挑戰既存的國際規範，重塑符合本身利益的新秩序（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4）。對美國而言，限制中共在亞洲的軍力擴張很重

要，若不限制中共的擴張行為，否則可能影響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往來。

是以，位在第一島鏈的臺灣極具重要地緣政治的價值，既能限制中共解放軍

武力投射的能力（Colby 2021），又能確保臺灣海峽此一重要海上交通線的穩

定，因此美國確保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符合美國於印太地區的國家利益

（Ratner 2021）。基於此，美國應持續透過與盟友和夥伴的合作，捍衛於臺灣

海峽的航行與飛越自由權，以面對中共於印太地區的灰色地帶行動威脅，建立

基於規則的秩序（The White House 2022, 17, 23-25; U.S. Indo-Pacific Command 

2022, 3）。

1996年臺海危機後，中共意識到若對臺發動攻擊，可能面臨美軍的直接

介入。因此，中共透過軍事現代化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

Area-Denial, A2/AD）能力（Saunders and Wuthnow 2022, 6），目標在於限制

美軍進入臺灣周邊海域。蘭德智庫的報告指出，2017年美中在臺灣海峽的軍

事實力已趨近，中共在反水面作戰（anti-surface warfare）能力上甚至略優於

美軍（Rand 2015），隨著解放軍現代化進程推進，A2/AD能力將更加完備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3, 50），進一步限制美軍介入第一島鏈與臺

海事務的能力（中華民國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 2025, 22）。

近期中共持續加強對臺灣周遭海域的控制，建立遠程武力投射突穿第一島

鏈，除鞏固既有優勢外，亦在防止美軍介入臺海事務，為進犯臺灣前所須具

備之能力，另美國眾院前議長裴洛西訪臺，蔡英文與美國前任眾議院議長麥卡

錫會面，以及賴清德總統就任後，中共於臺灣海峽周遭海域的軍事活動，以

及後續常態性的戰備警巡，再再顯示中共企圖強化對臺灣海峽及其周遭海域

的控制和軍事作戰能力（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2023; 國防部 202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3, 50）。

總的來說，中共目前選擇運用灰色地帶戰略，以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

衝突，並在法律架構內限縮美國及其他外國勢力的介入空間。透過解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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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與制訂國內法，中共不僅擴張對臺灣海峽的管轄權，並將其行動合理化為

「正常執法」，從而降低國際社會的反制壓力。例如，《海警法》授權中共海

警在專屬經濟海域內執法，甚至對外國船舶使用武力，使其擴權行為具有法律

基礎，充分展現法律的不對稱性。其次，隨著中共A2/AD能力的逐步完善，美

中在臺海的軍事對抗風險將持續升高。美國對臺灣海峽通行權問題上，仍舊透

過派遣軍艦、軍機通過臺灣海峽，以維護航行與飛越自由權，並作為介入臺海

事務的手段（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3, 41）。綜觀當前情勢，中共

仍在計算自身與美國在臺海的軍事能力差距，在A2/AD能力尚未完全建立前，

透過海上執法與軍事演習逐步強化對臺海的控制，並為未來可能的戰略行動預

作準備。

二、模糊性

中共考量本身利益與能力等因素後，進犯臺灣前必先防堵美軍藉由軍事力

量迅速介入臺海事務；因此中共在平時即透過常態化軍演、國內法制定等措

施，模糊欲加強掌控臺灣周遭海域的意圖。另上述措施屬於灰色地帶戰略指導

下，介於戰爭與和平以及軍事和非軍事間的行動，具有戰略目標模糊性，不

易引起美國等外國勢力的立即回應，逐步塑造有利於自身的新現狀（Duchâtel 

2022, 87-88）。

首先，就中共軍事行動觀察，中共軍機艦自2016年底起於臺灣四周海域

進行常態化軍事演習，軍機雖偶有飛越臺海中線，但基本上仍主要在我國西

南空域中（中華民國106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17, 38；中華民國108年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19, 36；中華民國110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21, 

42），直至美國眾院前議長裴洛西等官員於2022年8月訪臺後的軍演，以及後

續一系列的常態化演練，已從西南空域往逾越臺海南北端中線邁進，「海峽中

線」被中共推翻，我戰略縱深被限縮（宋燕輝 2022b；揭仲 2022）。然美國

國務院前亞太助卿康達（Daniel J. Kritenbrink）提及兩岸問題仍恪遵「一中政

策」，但對中共於臺灣周遭海域進行飛彈試射與軍演則表示，此軍演是不負

責任且試圖改變現狀的行動，恐影響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而美國在國際法

所允許的範圍內，持續執行例行性的航行自由行動，除捍衛臺灣海峽的航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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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自由外，其主要目的在於挑戰世界各國的過當海域主張，次要目的在於

支持美國維護印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外交政策（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3, 26, 4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22b）。綜上，中共軍機艦自2016年底

起於臺灣周圍海域進行常態化軍演，起初在我國西南空域活動，然2022年8月

裴洛西訪臺後，中共常態化軍演範圍跨越臺海南北端中線，企圖模糊化並推翻

兩岸共同遵守已久的「海峽中線」，而美國亦批評類似行為影響臺灣海峽的和

平與穩定，美國應持續在國際法範圍內執行航行自由行動，捍衛臺灣海峽的航

行與飛越自由。

其次，就中共相關國內法進行觀察，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

法》、《規定（一）》、《規定（二）》、《海警法》、《海安法》與《程序

規定》等法律脈絡，可以發現中共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解

讀，包括大陸本土、臺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為其陸地領土的一部分，可由

此陸地劃設領海基線主張內水與領海等相關海域，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

經濟區和大陸架法》所賦予臨登、檢查、逮捕、扣留等措施而主張海域管轄

權，並在上述兩法為基礎上，創設「管轄海域」乙詞，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漁業法》、《規定（一）》、《規定（二）》、《海警法》、《海安法》與

《程序規定》的管轄範圍，給予執法機構與人民法院執法和司法解釋權的基

礎。然對於臺灣海峽的通行權和管轄權範圍，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臺灣海峽中有內水、領海與專屬經濟海域的存在，依海域不同享有主權、主權

權利和管轄權，同時亦尊重其他國家在上述海域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 2022a），由於上述國內法規並未明確界定管轄範圍，執法單位在涉事海域

執行任務時，可能面臨其他國家的抵制與制約（宋燕輝 2021, 189-191）。也

就是說，中共對臺灣海峽的法律地位並未直接說明，雖尊重他國在海峽內的通

行權，但在「管轄海域」內，中共仍具有管轄權。簡言之，中共對臺灣海峽

通行權與管轄範圍的界定刻意保持模糊，並可依政治需要加以調整（宋燕輝 

2022d）。

總而言之，中共在不放棄武力犯臺的前提下，基於利益與能力的綜合考

量，認為在進犯臺灣前，必須先具備防止美國介入臺海事務的能力。為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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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一方面透過國內立法建立對臺灣海峽的管轄範圍與法律依據，另一方面則以

跨越中線的常態軍演否認海峽中線的存在，渠等措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可

避免與美國和我國產生直接軍事衝突，又能彰顯對臺灣海峽的管轄權，企圖影

響第三國的通行權，逐步塑造臺灣海峽的法律與戰略現狀，對區域安全產生深

遠影響。

三、漸進性

灰色地帶戰略強調利用單一行動的緩慢積累，隨著時間的遞移單一行動

的變化加總起來則可能形成整個戰略環境的改變（Morris et al. 2019, 9）。

共黨思想中亦有相似的思維理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自然辯證

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一書中提到「量變導致質變」這一概念，此為人

類社會的歷史中不變的規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編譯局 2014, 

457）；此概念指的是自然界是變動的過程，量與質之間由於矛盾而相互轉

化；也就是「正」、「反」、「合」的辯證法，事物由最初狀況，發展成既有

狀況的對立面，融合正反兩面形成新的狀態，此一發展過程緩慢持續進行，直

至整體環境改變，而改變前的過程即為灰色地帶戰略所呈現的漸進性（胡敏遠 

2022, 24-25）。中共運用灰色地帶戰略在南海的行動模式，如對南海的主權主

張、填海造陸與軍事化的工程，以及在南沙群島所占領島礁及其附近海域，進

行執法工作而擴張行政管轄權的步驟，被描述為「切香腸」模式，也就是利

用累積微小行動達成國家戰略目標，由漸變到質變擴張行政管轄權（Duchâtel 

2022, 91）。

相同地，中共亦採用灰色地帶戰略循序漸進地運用在臺灣海峽以擴張管轄

權，方式如下：首先，有關臺灣海峽法律定位問題，在此就前中共外交部發言

人汪文斌的發言進行觀察：「臺灣為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海峽最窄70浬，最寬

220浬，適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中國國內法，臺灣海峽水域由兩岸的海

岸向海峽中心線沿延伸，依次為中國的內水、領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中

國對臺灣海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同時也尊重其他國家在相關海域

的合法權利。此外，國際海洋法上根本沒有『國際水域』一說。」（中華人民

共和國外交部 202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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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說法有三種解讀方式：第一，兩岸屬分治的狀態，如國際法學者鄒

克淵的說法：臺灣海峽中間存有重疊的專屬經濟海域，臺灣海峽的法律地位與

通行權受《公約》與兩岸的國內法所決定，兩岸對於重疊的專屬經濟海域具有

部分管轄權（Zou 2000, 266）；第二，中共視臺灣為其領土的一部分，臺灣海

峽通行權受《公約》與中共國內法所規範，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

法》第2條第2項所述，在中共國內法的界定下，臺灣海峽在政治上具有「內

海化」的可能性（黃奎博 2018；中華民國112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23, 

25），但此類主張不僅在《公約》無相對應的條文，同時也會受到國際社會所

挑戰；第三，儘管汪文斌的說法形式上符合《公約》的規範，但事實上中共海

警的巡查行動，在2024年金廈水域事件後常態性進入我金門相關的禁限制水

域中（中國海警局 2024b），違反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29及32條，非經主管機關批准不得進入我國禁限制水域，依法得逕行驅離

或扣留船舶和物品（全國法規資料庫 2022；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2025）。中共

海警常態巡查行動顯示中共正以漸進方式強化對臺海的實質管轄。最後，值

得吾人注意的是，2024年3月1日中共公告北部灣北部領海基線（中華人民共

和國外交部 2024），中共未來是否單方面主張臺灣的領海基線，把臺灣海峽

納入其領海基線內（呂伊萱 2022），仍有待觀察。綜合言之，中共對臺灣海

峽法律地位刻意採取模糊的態度，其可視兩岸與美中關係對抗狀況而自行選擇

《公約》或其國內法所界定的方式（宋燕輝 2022c），但隨著中共軍機艦穿越

海峽中線，以及中共海警船時常進入我金門禁限制水域，或未來中共單方面限

制外國船舶於臺灣海峽的通行權，此為量變導致質變的象徵。

承上，中共對臺灣海峽法律主張之漸進性在於，除藉《公約》主張外，同

時又透過一系列的國內法界定管轄範圍及強化管轄權，以下就中共所制定的國

內法進行觀察：首先，在《公約》的解讀下，兩岸為臺灣海峽的沿岸國可主張

內水、領海、鄰接區和專屬經濟海域，海峽中間存有重疊的專屬經濟海域，他

國在此海域享有航行與飛越自由權（United Nations 1982, Art. 2, 8, 55, 56）；

其次，在《公約》的基礎之上，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

第2條定義中共管轄範圍，包括大陸本土、臺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等陸地領

土。再者，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所指涉的管轄範圍內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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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依《規定（一）》與《規定（二）》適用中共國內法規，具有司法管轄

權。再者，《海安法》規範在管轄海域內從事海上交通相關活動的船舶須遵守

相關的條文，若有違反，中共海警與「海巡06」輪可依法行使管轄權。對於違

規且拒不服從執法命令的外國船舶，《海警法》則授予海警機構使用武器的權

力。最後，《程序規定》所賦予的行政執法權，給予中共海警行政執法權，如

登臨、檢查在其管轄海域航行作業的船舶，此舉更強化中共於管轄海域的執法

力道。綜上，中共透過一系列國內法之制定，逐步推進其主張，擴大管轄權，

同時限縮外國船舶的通行權，如中共堅持外國軍艦在專屬經濟海域內進行軍事

操演、武器操演或情蒐活動等諸多行為並非通行權的一部分，因此這些軍艦的

航行自由可能受到中共的挑戰（姜皇池 2023, 30-34），但上述限制確未見於

《公約》規範中。接續，中共「海巡06」輪佈署於福建後，除否認「海峽中

線」外，將於臺灣海峽內依國內法對違反其國內法規的船舶進行取締（新華網 

2022；人民網 2024），也就是利用國內法之制定逐步改變臺海現狀（郭育仁 

2022）。另常態性軍事演習強化本身海域主張與管轄權之合理性，如藉由演

習區的劃設否定「海峽中線」與我國領海基線（宋燕輝 2022c）。換句話說，

中共透過《公約》對臺灣海峽進行海域主張，同時利用國內法的制定建立海域

管轄基礎，最後利用海警和「海巡06」輪執法行動實踐強化海峽管轄權，恐影

響臺灣海峽通行權。

最後，本文認為中共採用灰色地帶戰略下的行動對臺灣海峽的法律主張與

實踐對我國的影響：第一，心理壓力增加：中共透過單方面實施如《反分裂

國家法》、《海警法》等國內法規，配合執法行動，在心理層面對臺灣民眾和

漁民造成威脅，具有心理戰的效果。第二，壓縮安全縱深：中共以國內法為依

據，對臺灣進行執法行動或軍演，削弱我國在周邊海域的活動空間。例如，中

共不承認「海峽中線」，頻繁派遣軍機軍艦越線，迫使我國增加軍事應對的頻

率與資源投入，進一步壓縮我安全縱深。第三，執法的不確定性：中共的法律

主張造成我國在海域管轄權和執法行動上的被動。由於雙方法律不互相承認，

執法是否嚴格或選擇性實施取決於兩岸關係緊張或緩和，導致我國在執法時面

臨灰色地帶的不確定性。因此，針對上述狀況，本文認為我政府應繼續針對中

共的軍演與灰色地帶襲擾行動，進行說明我反制作為與澄清不實言論，建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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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心理韌性；同時賡續國際法教育，除根據敵情建立我國軍各級之接戰規定

（Rules of Engagement）外，並持續培育國際法人才進行法律戰的攻防。

其次，對區域的影響：第一，對國際秩序的挑戰：中共的法律主張和行動

模糊了國際法的適用性，特別是國際社會對臺灣海峽是否適用航行與飛越自由

的海峽的認知上的困惑。第二，造成區域的不穩定：中共於臺海周遭專屬經濟

海域的執法與軍事行動，如強制驅離或攔截外國船舶，可能迫使美國及其盟國

加強於臺海的航行自由行動，增加了擦槍走火的風險。本文認為美國除持續透

過航行自由行動，維護臺海的航行與飛越自由權外，更應深化與國際社會尤其

是臺美雙方海巡與海岸防衛隊有關共同執法與演訓的合作，以因應中共灰色地

帶襲擾行動（The Economic Times 2025）。

綜上所據，中共對於臺灣海峽的海域主張與實踐具有灰色地帶戰略的三種

特性，首先在衡量本身利益及能力後，在不放棄武統臺灣的前提下，為避免

與美國和我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的狀況下，運用解釋《公約》與制定國內法

和執法行動之方式因應，此為不對稱性。其次，中共在不放棄武統臺灣的前提

下，透過國內立法與軍事行動塑造臺灣海峽的法律現況，同時其國內法規範利

用《公約》無法窮盡的狀況，創造法律模糊空間，合理化中共的管轄作為，此

為模糊性。最後，除透過國內法制定推進主張外，亦透過海警船和公務船執法

部署等國家實踐，企圖形塑對臺海超越《公約》規範的管轄權，同時建立防止

美國協防臺灣的A2/AD能力作準備，此為漸進性。總的來說，中共採取灰色地

帶戰略處理臺灣海峽法律主張與實踐的影響，對我國而言，造成心理威脅、安

全空間壓縮及法律不確定性，增加執法與國防負擔；另對區域來說，挑戰國際

秩序，增加臺海周邊軍事衝突的風險，威脅區域穩定。

陸、結論

美中競爭關係的發展隨著中共整體國力的提升，中共被視為崛起的國家，

勢必衝擊美國所維持的國際秩序與規範，而美中兩國於臺灣海峽通行權的競逐

上，呈現此一特性。中共灰色地帶戰略對臺灣海峽海域主張之研究發現與建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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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共的法律戰兼具灰色地帶戰略特性，並細化為兩個面向：其一，

利用法律模糊性提供法理支持，形成「法律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其二，透

過國家實踐達成戰略意圖，形成「國關領域的灰色地帶戰略」。前者為後者之

基礎，後者為前者之實踐，此為中共法律戰的特色。

其次，在臺灣海峽問題上，中共刻意模糊其法律地位：美國主張臺灣海峽

為適用航行與飛越自由的海域，而中共未明確界定其法律地位，嘗試藉由《公

約》所賦予沿岸國的管轄權，透過一系列國內立法、行政執法、最高法院涉及

海洋事務的司法綜合解釋與軍事演習等當代國家實踐管轄權的概念，代換成對

臺灣海峽擁有全方位管轄權的推論上，事實上，中共於臺灣海峽各海域有不同

程度的管轄權，只是中共所主張與實踐不完全在《公約》的規範內，形成模糊

地帶，企圖影響第三國船舶於臺灣海峽的通行權，使得其他國家在回應中共主

張時面臨難題。

再者，中共對臺灣海峽法律主張與實踐呈現灰色地帶戰略之三種特性。第

一為不對稱性，臺灣位處印太地區的中心，然美國包括其盟友整體軍事實力仍

領先中共，為避免直接與美國及其盟友發生軍事衝突，同時自我解釋《公約》

條文形成有利態勢，此為中共灰色地帶戰略的第一步；第二為模糊性，透過

《公約》所賦予沿海國於各海域的部分管轄權，制定與《公約》規範不完全抵

觸具模糊地帶的國內法，挑戰現行國際法與現狀；第三為漸進性，藉由上述國

內法所創造出的灰色地帶後，接續透過海警和公務船舶在臺灣海峽的執法措

施，使得上述法律規範與行動合理化，企圖防止美國介入臺海事務的能力。

最後，中共的策略不僅局限於是否為「國際水域」或與《公約》所用的

「航行與飛越自由」等法律措辭的表面爭議。中共透過利用《公約》賦予沿岸

國的管轄權，企圖藉由「管轄海域」的創設，在政治面向擴張管轄權主張的操

作空間，混淆國際社會對《公約》的解讀，合理化中共相關作為，此為中共法

律戰的本質。同時，中共在不放棄武力犯臺的前提下，通過強化海域管轄權，

限縮第三國通行權，在平時建立封控臺灣的能力，在戰時防止美國和國際社會

介入臺海事務。

 （收件：114年5月7日，接受：11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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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C’s Maritime Claims and Practices in the 
Taiwan Strait as Analyzed through the Concept 

of Gray Zone

Chi-Wen K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currently engaged in strategic 

competition. During the 2022 Shangri-La Dialogue, the two states’ defense 

ministers expressed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regarding whether the Taiwan 

Strait constitutes international waters. This paper adopts a “Gray Zone” 

perspective, using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amine 

China’s domestic laws, Supreme People’s Court judicial claims, military 

exercises, and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within the Taiwan Strait. It examine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se legal claims and practic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PRC’s gray-zone strategy demonstrates a dual 

interdependence. Firstly, in the “legal domain”, by selectively interpret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to expand coastal 

state jurisdiction and enacting ambiguous domestic statutes and judicial rulings 

to construct a legal basis favorable to its position. Secondly,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omain”, by reinforcing jurisdictional claims through persistent 

exercises and enforcement actions. Three key features characterize this 

strategy: (1) Asymmetry– whereby PRC avoids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y reshaping international law to its advantage; (2) Ambiguity– 

by promulgating domestic laws that challenge the status quo without ove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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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a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3) Incrementalism– by legitimizing domestic 

jurisdiction through continuous state practice. The paper concludes by 

recommend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susta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strengthen U.S.-Taiwan maritime cooperation to uphold a rules-

based maritime order, while Taiwan should continue clarifying and countering 

PRC’s claims, cultivate expertise in international law, improve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and bolster both legal and societal resilience against gray-zone 

challenges.

Keywords:  Gray Zone, Taiwan Strait, Maritime Claims, Jurisdiction, Stat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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